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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生物（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天年公司）与北京美好景象图片有限公司（下称图片公
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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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年生物（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33层。  

法定代表人：金锐，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吴江，天年生物（中国）有限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美好景象图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中锦绣园B座2C2室。  

法定代表人：路毅，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崔军，广东敏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谢涛，广东敏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天年生物（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天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美好景象图片有限公司（下称图片公司）著

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珠中法民三初字第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图片公司“景象图片库”中的图片LMC-1069是图片公司委托摄影师周城创作完成的作品。图片公司、周

城共同于2003年5月6日签订的《委托摄影作品创造说明》明确约定上述作品著作权属图片公司所有。  

2002年8月2日，图片公司代理人到北京市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现场通过计算机国际互

联网进入网址为vitop.yytech.net的网站，在该网站的“天年健康在线”页面中打印出作为背景材料使用的被控侵权图

片，该图片为一女子手抱购物袋。该网页内容是介绍天年公司的产品，网页最后部分内容为：主办单位天年公司，总机

(0756)8135135，800客户服务热线：800-8308135，联系我们：info@vitop.com.cn.。北京市公证处 (2002)京证经字第

06122号公证书对上述行为进行了公证。  

2004年3月10日，图片公司以天年公司未经许可，在其网站的网页上使用图片公司的作品，侵犯图片公司著作权为

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天年公司停止侵权，销毁侵权网站，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一审庭审中，图片公司撤回了有关销毁侵权网站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对比：被控侵权的图片与图片公司LMC-1069摄影作品的内容都是一女子手抱购物袋，前者除图片尺寸较小

外，其余内容与后者相同。  

天年公司原名为珠海经济特区天年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该公司于2004年3月17日更名为天年

生物（中国）有限公司。  

二审诉讼中，天年公司提供了国际域名注册证书及深圳市颖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颖源公司）分别于2004年7月19

日、10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国际域名注册证书记载二级域名yytech.net的注册人是颖源公司。颖源公司在

 



2004年7月19日、10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明：2001年12月15日天年公司、颖源公司共同签订《天年健康在线网站

建设合同》，颖源公司为天年公司建设“天年健康在线”网站。2001年底该网站建设成型。为了便于双方进行项目沟

通，项目组在颖源公司所属的二级域名yytech.net增设了三级域名vitop. yytech.net作为该网站的网址，供网站项目

组访问，也供天年公司对网站进行用户测试。为测试网站效果，颖源公司在互联网上采集一些图片挂在域名为vitop. 

yytech.net的网站上，其中包括LMC-1069等图片。  

域名vitop. yytech.net的网站现已无法访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图片公司是其“景象图片库”中的图片LMC—1069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

定，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因该摄影作品的作者是周城，所以图片公司享有除署名权外的其它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将被控侵权图片与图片公司作品进行比较，除尺寸稍小外，内容并无不同之处，应认定该二幅图

片一样。天年公司辩称网址为http：//vitop.yytech.net的网站非其网站，其也没有利用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应驳回

天年公司的诉讼请求。天年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所附的材料显示，打开网址为http：//vitop.yytech.net下的页面上载

有天年公司名称及注册商标，并附有天年公司生产的产品，最后部分更列明了天年公司的全称及地址、电话、电子邮箱

等内容，故从这一证据反映的内容上看，该页面应属于天年公司所有。本案中，图片公司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网址为

http：//vitop.yytech net的网站为天年公司所有，但正如图片公司在庭审中所述的，由第三人花钱来为天年公司宣传

天年公司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常理，该项辩解法院予以确认。天年公司在网址为http：//vitop.yytech.net的网站为其产

品进行广告宣传使用了图片公司的作品，侵犯了图片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该网站现已

无法打开，应视为天年公司已停止了侵权行为，故图片公司诉请天年公司停止侵权已无意义，不予支持。图片公司诉请

天年公司在互联网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图片公司要求天年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的诉

请，包括了图片网上使用费1500 0元及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5000元，因图片网上使用费的价格是由图片公司单方制

作，不予确认，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图片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相在的证据，亦不予认定。图片公司、

天年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法院根据作品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酌定

天年公司的赔偿数额。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

天年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那赔偿图片公司经济损失3000元。二、驳回图片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图片公司负担200元，天年公司负担800元。图片公司已预付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回，由天年公司

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图片公司。  

天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未查清谁使用了图

片，仅凭http：//vitop.yytech.net网站上有天年公司的企业名称、商标、产品信息及地址、电话等内容就认定该网页

是天年公司所有，缺乏说服力。同时，一审判决以第三人花钱来宣传他人产品不符合常理为由推导出天年公司实施了侵

权行为，该主观推断缺乏相应证据。二、经天年公司调查，二级域名yytech.net的注册人是颖源公司，三级域名

vitop.yytech.net也是该公司设定的。由此可见，是谁在http：//vitop.yytech.net网站上使用了图片公司的图片，完

全可以由颖源公司来说清。三、图片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天年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图片公司仅凭网站上有其享有著作权

的图片，以及网站上有天年公司的部分信息为由就认定天年公司是侵权行为人，上述事实认定不清。若想查清网址为

http：//vitop.yytech.net网站到底归谁所有、管理或使用，可向上级域名yytech.net的持有者颖源公司调查了解。图

片公司未从颖源公司取得证据证明天年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举证责任，由此应承担败诉的结果。

综上，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图

片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图片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vitop.yytech.net网站的主办单位是天年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

即使该网站不是天年公司的，由于该网站宣传了天年公司的产品，广告制作者和广告主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图片公司、周城于2003年5月6日签订的《委托摄影作品创造说明》明确约定LMC-1069作品的著作权属图

片公司所有，图片公司依此取得LMC-1069作品的著作权应受法律保护。北京市公证处 (2002)京证经字第06122号公证书

证明了vitop.yytech.net网站使用了图片公司的上述作品，侵犯了图片公司所享有著作权的网络传播权。vitop. 

yytech.net属于二级域名yytech.net下增设的三级域名，上述域名的持有人虽是颖源公司，天年公司不是vitop. 

yytech.net域名的持有人，但根据2001年12月15日天年公司、颖源公司共同签订《天年健康在线网站建设合同》，颖源

公司为天年公司建设“天年健康在线”网站，网站建成后使用了该域名作为上述网站的网址，且该网站网页中明确载明

主办单位为天年公司，并宣传天年公司的产品。因此，应认定天年公司为上述网站的网络用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天年公司作为vitop. 

yytech.net网站的网络用户，应对上述网站网页中使用了图片公司的作品、侵犯图片公司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承担侵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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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鉴于该网站网页现已无法访问，天年公司已停止了侵权行为，图片公司诉请天年公司停止侵权已无意义，一审判决

对此不予支持，处理正确，予以维持。关于侵权赔偿问题，由于图片公司、天年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一审法院根据作品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酌定天年公司赔偿图片公司3000元经济损失

并无不当。综上，天年公司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纠正。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天年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小山 

代理审判员 卢朝霞 

代理审判员 李学辉 

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连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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